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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檢核 

序號 

美和
財團

學校
法人美和科技大學大學部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條號 條文內容 

A 

證明

文件

規定 

A1 §3四 
五專畢業生轉學或重考入四年制，其抵免科目以四、五年級修習者為限，前三年修讀之科目課

程不得申請抵免。 

A2 §3四 
二專畢業生轉學或重考入四年制得比照大學一、二年級課程級酌情抵免，但考入二年制之新生

不得要求抵免。 

A3 §3四 三專畢業生轉學或重考入四年制，得比照大學一、二、三年級酌情抵免。 

A4 §3四 
二年制新生除在大學三、四年級已修習且及格之專業科目，或在推廣教育學分班取得各科目之

學分證明外，一律不予抵免。 

A5 §2七 新生入學前曾取得大學校院之十年內（含）推廣教育學分班之學分證明書。 

A6 §2五 依照法令規定准予先修讀學分後考取修讀學位者。 

A7 §5六 外校所修習之「服務與學習教育課程」得依規定申請抵免之。 

A8 §5七 取得本國大專校院學位證書之二技新生，得抵免校訂必修學分。 

A9 §15 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院校修讀之科目學分，得依本辦法有關規定申請抵免。 

A10 §17 
必修科目因科目表修訂而停開或改為選修或更改名稱及學分時，需補修或重修者，得以新訂名

稱之科目或性質相近之科目代替之，但其畢業總學分數不得減少。 

A11 §3六 以推廣教育學分證明作為同等學力報考新生入學者，入學後不得再予抵免學分。 

B 

抵免

學分 

內容 

B1 §6一 抵免學分符合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 

B2 §6二 抵免學分符合科目名稱不同而內容相同者。 

B3 §6三 抵免學分符合科目名稱、內容不同而性質相同者。 

B4 §4 
十年內在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取得學分證明並以之申請抵免時，該科目已自入學或轉入年級之

課程規劃表上取消，各系所仍應從寬列抵免修相關科目。 

B5 §2六 
新生入學前曾於專科以上學校修習及格之科目及學分得酌情抵免，各系得依其專業需求訂定其

他抵免限制。 

B6  抵免學分科目名稱不同、內容不同、性質不同，認定該科目不得抵免。 

C 

不同

學分

抵免 

C1 §7I一 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 

C2 §7I二 抵免科目如以學分少者抵免學分多者，所缺學分應予補修，如無法補足學分數者，不得抵免。 

C3 §7I三 體育課程分別以各學年及學期之學時認抵之，惟抵免科目之學時少於學時多者，不予抵免。 

C4 §7II 各系得因個別科目之情況，認定該科目不得抵免。 

D 

抵免

學分

上限 

D1 §8四 二技新生(三年級)抵免不得超過 30學分。 

D2 §8三 四技新生抵免不得超過 45學分。 

D3 §8一 轉入大二抵免(承認)學分不得超過 45學分。 

D4 §8二 轉入大三抵免(承認)學分不得超過 64學分。 

D5 §8二 轉入大三，修習完成大三課程之相關科系之學生不在此限(意即得超過 64學分)。 

D6 
§8二 

§10 

專科畢業生經轉學考試進入四技三年級相關科系就讀之新生，得以其專科畢業成績單直接申請

抵免四技一、二年級學分，最高得抵免 56學分，並由各系統一審核。 

D7 §9 

大學部學生於最近十年內（含）取得本校推廣教育中心依據各該學年度課程規劃表各系課程所

辦學分班之學分證明，並以之申請列抵免修時，各系以其畢業學分之二分之一為抵免學分最高

限予以承認並列抵免修。學生以跨系科目與學分申請列抵免修時，仍依各系所相關規定辦理。 

D8 §8五 碩士班(含在職專班)抵免不得超過其畢業學分二分之一(不含論文 6學分)。 

備註一、檢核項目 A、B、C由初審單位（系科、通識教育中心、相關教學單位）檢核。 

備註二、檢核項目 D由複核單位（教務處註冊組）複核。 

備註三、檢核項目為 B2、B3者，請於學分抵免申請表的審查意見欄位說明核准依據或提出佐證文件。 


